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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发〔2020〕1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郴州市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

郴政发〔2020〕1号

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认真做好郴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中省驻郴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国发〔2019〕24号）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湘政发〔2019〕24号）精神，现就做好我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普查内容

（一）普查对象。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

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二）普查内容。主要调查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内容包括：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

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

（三）普查时间。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0年11月1日零时。

二、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郴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负责人口普查工作的组织实施。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在市统计局，具体负责人口普查工作的组织和协调。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能分工，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

切配合，共同做好普查工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设立相应的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认真做好本辖区普查工作。

（二）保障工作经费。国务院规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并列入相

应年度的财政预算。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切实落实普查经费，按时拨付、确保到位，不能因普查经费短缺或不足而影响普

查工作的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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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建普查队伍。各级普查机构可根据工作需要，招聘或者从有关单位借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为

稳定普查工作队伍，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应及时支付招聘人员的劳动报酬，保证借调人员在原单位的工资、福利及其

他待遇不变，并保留其原有工作岗位。

三、普查要求

（一）坚持依法普查。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实施条例》《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认真做好普查各项工作。普查取得的数据，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

不得作为任何部门和单位对各级行政管理工作实施考核、奖惩的依据。普查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

资料，不得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严禁向

任何机构、单位、个人泄露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二）强化质量控制。采取电子化方式开展普查登记，探索使用智能终端采集数据。广泛应用部门行政记录，推进大

数据在普查中的应用，提高普查数据采集处理效能。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加大对普查工作中违纪违法

行为的查处和通报曝光力度，坚决杜绝人为干扰普查工作的现象，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和普查数据真实准确。

（三）加强宣传动员。各级普查机构要会同宣传部门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工作。采用多种手段，广泛深入

宣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如实申报普查项目，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

创造良好舆论环境。

附件：郴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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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郴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蒋  锋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 组 长：黄  仲    市政府副秘书长

          胡  强    市统计局局长

          罗飞跃    市发改委副主任

          杨君毅    市公安局副局长

          侯连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方进勇    市住建局（市人防办）副局长（副主任）

          王元国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成    员：麻  杰    原市政府新闻办负责人

          刘军勇    市委网信办副主任

          曹飞云    市委外事办副主任

          杨少丹    市委台办副处级干部

          肖庆国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

          王光祖    市教育局副局长

          雷柏胜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局局长

          邱爱国    市民政局副局长



分享：   

 

          陈忠明    市司法局副局长

          李  可    市人社工会联合会主席

          刘洪亮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刘彦波    市市场监管局副调研员

          李  臻    市文旅广体工会联合会主席

          徐建萍    市统计调查服务中心主任

          谷晓明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伍  庚    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郭丽华    市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队长

          赵  军    郴州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副处长

          邓东林    市武警支队保障处副处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由徐建萍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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